附表4
报考提示
1. 2014年8月11日以后发布公告招录的乡镇公务员，以及2015届以后分配到乡镇工作的选调生，在乡镇的最低服务年限为5年（含试用期），其中通过定向考录等优惠政策录用到乡镇的最低服务年限为8年（含试用期）。

2. 通过降低进入门槛等倾斜政策（包括降低学历条件、降低开考比例、少数民族考生加分、加试少数民族语言、限定本地户籍、限定最低服务年限等）录用的公务员，应当在所报考市（州）辖区内的艰苦边远县乡机关满规定的最低服务年限；未满最低服务年限的，不得交流（含公开考调）到本市（州）内的上级机关和非艰苦边远地区的机关；也不得交流（含公开考调）到本省内其他市（州）和其他省（区、市）的机关（包括其中艰苦边远地区的机关）。

3. 通过定向招录、专项招录及特殊职位招录等录用的公务员（如：有最低服务期限的公安机关、监狱戒毒场所、机要系统等新招录人员，新招录基层司法助理员、艰苦边远地区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，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班学员〈简称“政法体改生”〉等），以及“五方面人员”（包括乡镇事业编制人员、优秀村党组织书记、到村任职过的选调生、第一书记、驻村工作队员）进班子、参加学历教育等情形明确约定有服务年限的，应严格执行有关服务年限。

4. 2018年以后新录用选调生，到村任职时间未满2年的不得参加公开考调。

5. 对存在达到服务年限前违规调离（含提拔担任领导职务）或违规借调情形的，在处理整改前资格审查不通过。

    6. 基层工作经历时间的计算和认定要注意把握以下原则：到基层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工作的，基层工作经历时间一般自报到之日算起；到其他经济组织、社会组织等单位工作的，基层工作经历时间一般以劳动合同约定的起始时间算起。基层工作时间可累计计算，在基层工作期间借调上级部门等实际未在基层工作的，其未在基层工作的时间应从基层工作经历时间中扣除。

7. 计算本级机关工作时间时，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、乡镇（街道）三级分别算作一级机关。本级机关工作时间以正式任职时间（含试用期）计算，在本级机关借调工作的时间不能计算在内。在不同地区的同一层级机关工作时间，以及前后不连续的同一层级机关工作时间，可以累计计算。

8. 本机关工作时间以正式任职时间（含试用期）计算，在本机关借调工作的时间不能计算在内。同一级机关中属于同一党组（党委）管理的机关（单位）之间转任，其转任前后的工作时间可累计计算本机关工作时间。

9. “近3年年度考核”是指2023、2024、2025年的年度考核，如截至目前尚未完成2025年年度考核工作的，可暂按称职来把握，最终以实际考核结果为准。如进入公务员队伍时间不足3年，但已有的年度考核结果均无称职以下等次，年度考核结果符合要求。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年度考核不确定等次的，该年度考核结果符合要求。因受处分等导致年度考核不确定等次的，该年度考核结果不符合要求。

10. 非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其他国民教育形式（如：自学考试、成人教育、网络教育、夜大、电大等）的毕业生取得毕业证后，符合职位要求和资格条件的可以报考，有特殊要求的除外。

11. 考生不得报考低于其所任职务职级的考调职位。

本报考提示仅适用于本次公开考调公务员工作。涉及有关具体情况的把握和特殊情况的处理等未尽事宜，可直接电话咨询考调单位。



